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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安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下达惠安县2O24

拍ˉS号储备用地规划条件的通知
卜h

■■

惠安县自然资源收购储备中′心:

根据《惠安县域2024年上半年度局部地块控规》 、 《国士

空问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和省、市相关技

术规定’现下达该项目用地规划条件如下:
序

规划指标 规划设计要求 备注口
亏

强制性用地位置 该用地位于城南新区（详见红线图） °l

强制性用地性质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2

总用地面积13257平方米（合19.89亩） ° 强制性用地面积3

建设内容为住宅、商铺及相关公共配套设施°商业
服务业计容建筑面积控制在总计容建筑面积的10‖
以内。

强制性建设内容4

尸

强制性容积率 ＞10’≤2·2

限制性建筑密度 ≤25％＾
门

规划
指标

限制性绿地率 ≥30％5

建筑物高度必须满足惠安机场净空高度控制要求
（±地使用权竞得者应主动及时向军事部门申请
建设高度） °

限制性建筑高度

一1-



●

≈

＝

厂

-2-

6
市政规
划要求

市政配套设施

主要机动车出入口

停车配建标准

交通组织

城市生态环境要求

＿

西南侧、西北侧

按照《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执行’并充
分利用地下空间设置停车场（库）。停车泊位必须
与主体建筑同步设计’同步施工′同步竣工验收’
同时住宅配建停车位应100％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
建设安装条件,并建设管理系统与公安机关联网°
非机动车应统-设置充电区°

应编制交通影响评价报告’合理布局和组织交通系
统 o

地块出入口、场地环境、内部道路设计应与四周用
地、道路相互衔接°

应对绿地和建筑的形体、色调及空间布局进行严格
的控制°

强制性

限制性

限制性

限制性

指导性

限制性

7

公共配
套服务
设施规
划要求

社区综合服务设施

居家养老服务用房

物业管理用房

幼儿园（幼托）设施

其它

按照每百户不低于30平方米的标准配建

按照每百户不少于30平方米的标准配建

按照《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》规定配建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

按有关规范要求合理规划布置给水、排水、供电 、

消防｀垃圾收集点、公厕、健身活动场所等配套设
施。
公共配套设施规划应参照泉政办〔2020）48号要
求’相对集中布置在交通便利、方便群众使用的地
方,并与住宅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验收’居
家养老服务用房竣工验收后无偿移交相关部门开
展相关服务°

强制性

8
建筑设
计要求

退让用
地红线
要求

地上建筑
退让

建、构筑物退让城市规划道路红线低层不小于6Ⅲ、
多层不小于8Ⅲ、高层不小于10Ⅲ;退让后屠路与规
划二路道路交叉口道路切点连线垂直距离均不小
于10Ⅲ;退让规划用地红线主要朝向低层不小于6Ⅲ、
多层不小于9Ⅲ、高层不小于12Ⅲ’次要朝向低层不
小于4Ⅲ、多层不小于6Ⅲ、高层不小于9Ⅲ’同时建
筑间距应满足《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中
建筑间的最小间距控制要求’满足日照、消防、抗
震安全、视觉卫生等相关规范和技术规定的要求;
围墙退让规划用地红线不得小于1＂’且其基础不得
超过规划用地红线范围°

限制性



地下工程退让规划用地红线不小于4Ⅲ且围护桩、
自用管线和施工期间操作面不得超过用地红线°

地下退让

根据《惠安县雕艺文化和闽南建筑特色融入城市建
设的指导意见》’立面风格充分融入雕艺文化。建
筑的体量、高度、材料、色彩应符合城市规划要求’
沿街建筑应具有良好的轮廓线’并与周围环境相协
调°沿街建筑立面必须进行夜景工程设计’地块周
边及内部必须进行园林景观绿化设计’景观绿化应
充分结合雕塑、建筑小品以及休闲活动空间等设
置’夜景工程和园林景观绿化工程应和主体工程同
步设计、建设°
沿街阳台应进行封闭处理;空调机板、门窗防护设
施应统—隐形设计;空调冷凝水统一收集排放;商
业店铺应同步设计建设排油烟设施和管道;阳台雨
水应排入污水管网°

建筑立面及景观设计
要求

指导性

■
●

建设品质要求 按照泉政办明传〔2021）75号文规定执行° 限制性

参照周边城市道路及已建区域的竖向标高°

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单位出具日照分析复核报告。

智慧安防系统建设纳入住宅小区工程统一建设’同步设计、同
步施工｀同步验收°

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比按照泉建规（2022）3号规定执行’装配
式建筑认定应当符合国家和省上的相关认定标准°

无障碍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交付使用°

场地内道路、环卫设施以及各项综合管线等设施应根据其实际
用途’按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合理配置°其它要求9

各项配套设施须按其对应的级别标准配置’配套方案必须与规
划方案同时报批。

本项目涉及消防、环保、人防、抗震、建筑节能、绿色建筑、
配套综合管道等应按各专业技术规范要求执行。同时可考虑按
照《惠安县开展立体生态住宅试点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相关要
求进行设计°

其余未尽事宜均应遵照有关国家法律法规及省｀市、县相关规
定执行°

注:本规划条件按规定纳入土地出让合同后’与土地合同一并生

效°规划条件要求中的强制性要求不得擅自变更’如因国家政策调整、

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确需变更的’按照相关程序执行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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